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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

號

聯絡人：林雅莉

電話：(03)3833657

傳真：(03)3931053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北普遞字第11010639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C11101063923-0-0.pdf、C11101063923-0-1.odt)

主旨：檢送關務署110年10月27日召開「預先確認委任報關作

業、進口快遞簡易申報單資訊欄位修改及快遞貨物總量管

制措施說明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亞太國際

快遞同業協會、荷蘭商聯邦快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洋基通運股份有

限公司、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永儲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本關資訊室、快遞機放組、機動稽核組、松山分關、竹圍分關

(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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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確認委任報關作業、進口快遞簡易申報單資訊欄位修改及

快遞貨物總量管制措施說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10月27日(星期三)下午2時 

開會地點：臺北關通關大樓6樓大禮堂 

主席：游簡任稽核文昌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林雅莉 

一、主席致詞：本次宣導事項包含進口快遞簡易申報單資訊欄位修

改、預先確認委任報關作業及快遞貨物總量管制措施3

大議題。其中簡易報單規劃有6項欄位修改，考量未來

海關可能陸續研議推動多項快遞業務精進措施，爰一

併予以規劃，以減少業者軟體修改作業成本，惟目前

相關政策尚未訂定。至其餘2項議題，已研擬具體實施

方案，預定110年12月試辦。 

二、討論事項：(略) 

三、意見交流及海關回應： 

    （一）案由：進口快遞簡易申報單欄位修改 

1. 簡易申報單復運出口電腦自動核銷作業增修欄位，業者很少

會使用，似為特定廠商服務一節，海關規劃報單欄位修改，

均以多數民眾及業者經常反映意見為考量及評估，不會針對

特定業者服務。 

2. 新增簡易申報單輸出入許可證號碼欄位，可能促使大量原應

以一般報單申報進口之貨物流向簡易申報進口快遞貨物一

節，原則上，此欄位係針對個人網購少量自用適用免證代

碼，商銷貨物仍須以一般進口報單申報。 

3. 推動簡化稅則稅率可否考量採單一關稅稅率(如5%)更為簡便

一節，原則上，海關會規劃區分幾大類貨物，分屬不同稅

率，不會採取單一稅率。 



4. 本次涉及簡易申報單多個欄位修改，可否暫緩修改較有爭議

性之欄位，先修改其中較無爭議性欄位一節，本次簡易報單

欄位修改規劃，主要係以海關經常接獲各界反應之建議事項

及考量逐步改善快遞通關環境所需而初擬之規劃作業，目前

尚未擬定具體實施方案及政策，希望藉此次宣導蒐集各方業

者意見，以評估調整欄位修改之優先順序及內容，作為將來

政策研擬之參考依據。 

     （二）案由：預先確認委任報關作業 

1. 因外商(UPS 發言)作業係物流先行資訊流後至，以確保可提

供遞送快速之服務，目前皆係向進口人取得紙本委任書辦

理通關，故請保留目前多元委任方式一節，預先確認委任

報關，原則上以使用實名認證之民眾為對象，並不會取消

紙本委任方式。 

2. 單一窗口介面不友善，工商憑證亦只有一張，是否可將資

訊提供予關貿，或考量可開放使用帳號查詢一節，海關會

納入研議簡化預先委任註記查詢方式及提升使用介面便利

性。 

3. 民眾預先委任後又否認時，是否如現行易利委之委任機

制，可由民眾以切結方式於事後否認其委任確認，將未取

具委任書責任再轉嫁予報關業者一節，倘民眾按錯預先委

任確認，須與快遞報關業者協商解除其委任關係，否則不

可任意取消。 

     （三）案由：快遞貨物總量管控措施 

1. 海關同時推動業務過多，請暫緩實施快遞貨物總量管控措

施一節，快遞貨物總量管控，係為取消併袋通關之配套措

施，除可避免大量通關快遞貨物堆積於貨棧，亦可回歸貨

棧業者管理貨物之責任，有其實施之必要性。 



2. 海關持續請求業者配合上傳相同內容資料至不同單位，請

考量自行整併共享資訊或資訊予關貿做加值服務整合一節

因請業者資訊傳輸之時間點、內容及對象不同，待綜合盤

點業者所指資料後，海關將納入研議簡化。 

3. 本措施由貨棧業者自主管控貨量，小家快遞報關業者可能

和貨棧業者關係不好，導致分配通關貨量變少，甚至分配

不到通關量配額，若有此情形發生，海關應提供快遞報關

業者之申訴方式或救濟管道一節，此措施由貨棧業者整合

專區內通關業者及通關量登錄，資料僅含主號及件數，快

遞業者應與貨棧業者協調合作，以利貨物通關，海關會督

責貨棧業者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四、散會(下午16時30分) 

 








